福建师范大学新增研究生专业必修课申请与审批表
	课程代码 
	

	课程名称
	中文
	

	
	英文
	

	开课单位
	
	授课语言
	

	课程层次
	
	课程类别
	

	授课方式
	
	考试方式
	

	讲课学时
	
	实践学时
	

	总 学 时
	
	学分
	

	适用对象 
	

	任课教师
	
	职称
	

	申请理由与预期达到的目标（本课程对培养研究生有何重要作用，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使学生在哪些知识和能力方面得以提高，拟采取何种办法达到此目标）：
 

	与同类课程比较（与校内及国内外一流大学已开设的同类课程相比，本课程在教学内容、教学方式等方面有哪些特色或特点）：


	预备知识（本课程与本科生相关课程如何衔接）： 


	适用学科、专业及选课限制：


	主要教材及参考书（教材或参考书请按照序号[1].[2].[3]等列写。如需区分教材和参考书，请标注，默认为参考书。教材原则上不超过3本）：



	课程内容简介：


	课程教学大纲（可另附页）：


	学院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研究生院意见：




注：凡新开设或课程内容变动较大的课程，均须填写本表一式二份，一份交研究生院，一份留培养单位（同时提交电子版）。研究生院每年1月或7月接受2次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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